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统筹推进村庄

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

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5 号）、《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

2020 年）>的通知》（琼办发〔2018〕36 号）、《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印

发<全省村庄规划编制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19〕2162 号）、《海

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等文件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扎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有序引导村庄规划建设。现结合海口市秀英区实

际情况开展 2021 年实用型村庄规划编制工作。

二、服务需求

1、服务范围

包

号

序

号
行政村名称 自然村名称

A

包

1 东山村 卜南村、坡上村、上屯村、大福星老村

2 东城村
保村、黄塘头村、乌山坡村、南山仔村、南山村、

牛路头村、邦溪仔村、大湾村

3 东星村 道汶村、儒佐村、儒黄村、创造村、儒宏村

4 溪南村
宅上园村、档黎村、高田村、上宅村、高山村、排

山村、高山仔村、打铁岭村

B

包

1 永华村 凤山村、龙山村、昌尾村

2 环湖村 大坡村、丁加村、瑞美村、山头村

3 溪头村 溪头村、田心村

4 雅德村 钟宅坡村、龙坡村、龙湾村、赤历村、文选村



5 建丰村 文兑村、神坡村

6 东苍村 苍原村

7 前进村 加头村、琴山村、福寨村

8 射钗村 射钗村、长寮村、上洋村、下宅村

2、工作内容和成果要求(A、B 包均适用)

2.1 工作重点内容

编制成果应符合《海南省村庄规划管理条例》和《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

导则（试行）》要求，同时还应符合村庄发展实际、村民意愿和乡村振兴要求的

实用性村庄规划。

2.1.1 确定村庄发展定位与目标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结合村庄类型，充分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

发展、人居环境整治要求，研究确定村庄发展定位，合理预测村庄人口规模。制

定村庄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目标，落实各项约束性指标。

2.1.2 生态保护修复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明确森林、河湖等生态空间，落实林地保有量

等，尽可能多的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等，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

田园景观。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修复和整治。落实上位规划涉及农用地整理、建设

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等的整治范围，相关要求应当按照国家及本省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有关规定执行。

2.1.3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和永久基本农田整治区划定成果，落实农田整治、水田垦

造、拆旧复垦安排。统筹安排农业发展空间，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布局。明确

农业空间管制规则。

2.1.4 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

深入挖掘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划定乡村历史文化保护线，提出历史文化景观

整体保护措施，明确管制规则。挖掘和提炼村庄自然、人文要素符号及琼北民居

传统乡土建筑特色，兼顾村民实用和现代审美的需要，提出村庄景观风貌控制性

要求。

2.1.5 建设空间安排



开发边界：依据村庄分类，充分考虑当地村庄自然形态和居民生活习惯，结

合村庄实际用地条件、集中居住和发展需要，划定集中、连续的村庄开发边界。

农村住房：依据上位规划合理确定农村居民点宅基地用地规模，优化村庄建

设用地范围，重点保障近 5—10 年新增宅基地用地需求。充分考虑当地建筑文化

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因地制宜提出住宅的户型、层高、风貌等规划设计要求。

产业发展空间：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统筹谋划村庄产业发展，有

条件的村庄合理安排产业用地布局，保障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确定经营

性建设用地规模。明确产业用地的用途、强度等要求。对尚未确定选址和性质的

建设项目，探索规划“留白”机制。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依据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供水排

水、电力电信、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及村民委员会、文化室、卫生室、教育等公

共服务设施。以安全、经济、方便群众使用为原则，因地制宜提出村域基础设施

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规模、标准等要求。

2.1.6 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针对村域内地质灾害、洪涝等隐患，提出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要求以及预防和

应对各类灾害危害的措施。

2.1.7 近期建设行动

提出近期急需推进的生态修复整治、农田整治、水田垦造、拆旧复垦、历史

文化保护、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明

确资金规模和筹措方式、建设主体和方式等。

2.2 成果要求

最终编制成果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省村庄规划管

理条例》、《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的

有关规定和要求，准确、完整地阐述规划意图和内容。项目成果应通过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政府审批。

根据村庄分类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实际需要，选择编制“简明性”或“综

合性”规划成果。

2.2.1“简明性规划”成果

对于基础整治类、搬迁撤并类村庄，或其他情况比较简单的村庄，可编制“简



明性规划”。规划成果鼓励采用“前图后则”（即规划图表+管制规则）的表达形

式，应包括但不限于“四图、两表、一规则、一库”。

（1）四图：包括村域国土空间综合现状图、村域国土空间综合规划图、农

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图、农村居民点规划总平面图。结合实际情况可单独绘制防灾

减灾规划图、近期重点实施项目分布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图等。规划范围

内涉及经营性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以图则的形式落实用地开发强度、

规模等地块规划条件的控制要求。

（2）两表：包括规划主要控制指标表、近期实施项目计划表，有关内容应

符合《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的要求。

（3）一规则：即规划管制规则，重点突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建设空

间管控、安全和防灾减灾、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和农房建设管理要求等内容，有关

内容应符合《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的要求。

（4）一库：即数据库，有关内容应符合《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

行 ）》的要求。

（5）附件：包括驻村工作日志、部门和专家意见及采纳情况、村民委员会

审议意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还可包括现状调查表、规划说明、

基础资料汇编等内容。

2.2.2“综合性规划”成果

对于重点发展或需要进行较多开发建设、修复整治的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

类和城郊融合类村庄，可以分步编制实用的“综合性规划”。规划成果包括文本、

图件、数据库和附件。

（1）文本。包括总则、规划内容和附录。

（2）图件。规划图件是对现状和规划内容的详细形象表达，图纸主要包括：

区位分析图、村域国土空间综合现状图、村域国土空间综合规划图、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规划图、村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图、村域产业发展空

间布局规划图、村域防灾减灾规划图、乡村特色风貌塑造指引图、近期重点实施

项目分布图、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图、农村居民点用地规划图、农村居民点规划

总平面图、农村居民点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图等。根据实际可对相关图纸进行简化、

合并绘制，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可根据实际丰富规划成果，进行适当扩展。规



划范围内涉及经营性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以图则的形式落实用地开发

强度、规模等地块规划条件的控制要求。

（3）数据库：有关内容应符合《海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和

《海南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规范（试行）》的要求。

（4）附件：包括但不限于驻村工作日志、会议纪要、部门和专家意见及采

纳情况、村民委员会审议意见、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等相关材料，还

可包括现状调查表、规划说明、基础资料汇编等内容。

三、商务要求(A、B包均适用)

1、质量要求：合格。

2、项目完成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0日历日完成本项目全部工作（具体

以合同约定为准）。

3、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5、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配合，根据对本项目采购需求响应情况及

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可以邀请相关主管单位参与验收。

四、其他

1、供应商须以保证优质的服务质量为目标，不得恶意低价竞标。评审小组

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资格审查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

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

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响应将作为无效响

应处理。

2、为保证服务效率及质量，每个供应商只允许中标一个包。供应商可对本

项目的各包进行投标，如出现供应商同时在两个包中均获得成交候选供应商资格，

则只保留靠前标包的成交候选供应商资格，取消其他标包的成交候选供应商资格。

包号排序前后顺序如下：A包→B包。

3、其他未尽事宜以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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